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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的核查意见

信会师函字[2026]第 ZA187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出具的《关于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上

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9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有关要

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备考审阅会计

师”、“我们”）作为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汽

车”、“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备考审阅机构，现就核查情况回复如下：



6-3-2-2

问题 5、关于标的公司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报告书：（1）北汽模塑等标的公司主要客户包括北京奔驰、北京现

代等北汽集团控制或参股的企业（以下简称北汽集团下属企业），关联销售金额

和占比较大，本次交易后，将增加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规模和占比；（2）北汽模

塑、廊坊安道拓和廊坊莱尼线束（以下简称北汽模塑等三家合资企业）分别存在

与北汽集团下属企业、合资方下属企业进行关联交易的情形；（3）北汽模塑报告

期内向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龙天创）进行关联采购，采

购金额为 3,527.45万元，10,364.64万元和 8,887.53万元；廊坊安道拓的第一大

供应商为恺博座椅机械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博座椅），报告期内向恺博座

椅采购的金额占比为 39.13%，35.77%和 36.93%；（4）报告期内智联科技的业

务主要来源于与北汽集团下属企业进行关联交易，关联销售占比约 100%且主要

来自本次交易对方海纳川，关联采购占比从 14.84%上升至 33.03%，报告期内存

在同时向海纳川采购及销售的情形；（5）北汽模塑报告期内还存在向廊坊莱尼线

束采购的情况，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北汽模塑向廊坊莱尼线束进行采购与廊坊

莱尼线束向北汽模塑进行销售的金额存在差异。

请公司披露：（1）各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

况，其中向北汽集团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报

告期内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变化；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

销售价格与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结合报告期内非关联客户的拓展情

况，分析各标的公司在业务获取方面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是否将新增严重影响上

市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2）区分北汽集团下属企业、合资方下属

企业及其他关联企业，列示报告期内北汽模塑等三家合资企业的关联交易金额

及占比；结合北汽模塑等三家合资企业中合资双方在采购、销售方面的合作安排，

分析其关联交易背景及合理性，相关交易协商过程及定价原则，是否存在合资一

方单独控制交易过程、约定保底价格或数量等特殊安排；（3）北汽模塑向鹏龙天

创、廊坊安道拓向恺博座椅进行采购的交易背景、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采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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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与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北汽模塑向鹏龙天创的采购金额

存在波动的原因；（4）报告期内智联科技与北汽集团下属企业进行关联交易的交

易背景、交易内容和相关业务模式，相关交易是否均有真实交易背景，未来是否

仍将持续，分析智联科技的业务独立性，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重大依赖，报告期

内向海纳川同时进行采购和销售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5）报告期内各标的公司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占比情况，交易背景及合理性，北汽模塑与廊坊莱尼

线束的关联交易披露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6）表格列示北汽模塑等三家合资企

业扣除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前后“承诺净利润”的金额；本次交易结束后上市公

司对关联交易拟采取的规范措施及有效性，未来如何避免通过不当关联交易完

成业绩承诺。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各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其中向北

汽集团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报告期内终端

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变化；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销售价格与

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结合报告期内非关联客户的拓展情况，分析各标

的公司在业务获取方面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是否将新增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

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一）本各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对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其中

向北汽集团下属企业的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

1、北汽模塑

单位：万元

终端关联客户

是否北汽

集团控制

或参股的

企业

2025 年 1-8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是 159,926.49 48.92% 246,680.87 55.15% 216,672.72 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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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是 6,945.22 2.12% 11,581.15 2.59% 8,086.60 2.36%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 是 9,388.51 2.87% 22,349.81 5.00% 7,657.58 2.2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是 10,186.41 3.12% 10,611.08 2.37% 25,628.43 7.50%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是 3,401.50 1.04% 1,379.40 0.31% 307.11 0.09%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是 3,465.84 1.06% 273.50 0.06% 506.31 0.15%

合计 193,313.97 59.14% 292,875.80 65.48% 258,858.76 75.74%

注：占比为相关收入占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北汽模塑对终端关联客户及对北汽集团下属企业的销售占比为

75.74%、65.48%、59.14%，占比呈下降趋势，原因为公司主动且成功的市场开

拓战略，其客户结构正在持续优化，对单一关联客户群的依赖性显著降低。

2、廊坊安道拓

单位：万元

终端关联客户

是否北汽

集团控制

或参股的

企业

2025 年 1-8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是 16,368.40 59.73% 39,731.25 74.72% 46,977.28 73.7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是 4,468.53 16.31% 6,833.28 12.85% 10,023.89 15.74%

北京汽车集团越野车有

限公司
是 2,263.56 8.26% 47.12 0.09% 158.88 0.25%

合计 23,100.49 84.30% 46,611.65 87.66% 57,160.05 89.74%

注：占比为相关收入占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廊坊安道拓对终端关联客户及对北汽集团下属企业的销售占比为

89.74%、87.66%、84.30%，占比变化不大。

3、廊坊莱尼线束

单位：万元

终端关联客户

是否北汽

集团控制

或参股的

企业

2025 年 1-8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是 173,520.10 66.85% 280,705.60 81.44% 291,756.21 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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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关联客户

是否北汽

集团控制

或参股的

企业

2025 年 1-8 月 2024年度 2023年度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销售收入 占比

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是 15.07 0.01% 20.52 0.01% - -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是 650.61 0.25% 0.22 0.00% - -

合计 174,185.78 67.11% 280,726.34 81.45% 291,756.21 99.89%

注：占比为相关收入占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廊坊莱尼线束对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占比 99.89%、81.45%、

67.11%，占比呈下降趋势，原因为廊坊莱尼线束 2024年起拓展非关联方客户小

米汽车，2024年和 2025年，廊坊莱尼线束向小米汽车销售的增加，终端关联客

户的销售占比逐年降低。

（二）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报告期内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报告期内终端关联客户的销售金额和占比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8 月 2024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终端关联客户的销

售金额
24,450.19 240,864.65 34,098.40 373,585.84

销售占比 11.96% 43.11% 8.38% 41.17%

本次交易前，2024年和 2025年 1-8月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占比分别为 8.38%

和 11.96%。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终端客户关联销售的比例上升至 41.17%

和 43.11%，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占比上升，主要系各标的公司向北京奔驰销售增

加关联交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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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销售价格与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

大差异

1、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

汽车零部件行业属于充分竞争市场，关联方企业采用市场化采购流程，具体

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 关联方客户的定价原则

北汽模塑
按照市场化原则，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均采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比价或竞

标取得订单。

廊坊安道拓
按照市场化原则，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均采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比价或竞

标取得订单。

廊坊莱尼线束
按照市场化原则，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均采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比价或竞

标取得订单。

综上，标的公司的关联销售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

2、销售价格与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针对北汽模塑主要产品保险杠、廊坊安道拓主要产品汽车座椅骨架、智联科

技销售的汽车电子产品、廊坊莱尼线束主要产品汽车线束，上述产品的销售价格

与第三方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1）北汽模塑

北汽模塑向关联客户销售包括向北京奔驰、北汽越野车、北京现代销售的保

险杠总成产品，汽车保险杠总成产品可以配置较多的功能，因而同系列产品不同

级别配置的汽车保险杠总成产品存在一定的价格跨度，报告期内，按照配套车型

档次的不同，北汽模塑相关产品销售价格的公允性情况分析如下：

1）北京奔驰

北汽模塑向关联客户北京奔驰各价位产品与非关联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比

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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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业务类

别
产品类型 供应商

关联方终

端客户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1

关联销

售

汽车保险

杠

北汽模

塑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 EQE *

内部数据，为常规

配置量产产品的整

套销售价格

非关联

销售

汽车保险

杠

北汽模

塑
赛力斯 赛力斯问界 * 北汽模塑内部数据

2

关联销

售

汽车保险

杠

北汽模

塑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 GLA、
GLB、GLC、E *

内部数据，为常规

配置量产产品的整

套销售价格

非关联

销售

汽车保险

杠

模塑科

技

宝马、特
斯拉

A**保险杠、C**保
险杠

3800-4900

模塑科技：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年年报问询

函的回复公告

3

关联销

售

汽车保险

杠

北汽模

塑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 C级 *

内部数据，为常规

配置量产产品的整

套销售价格

非关联

销售

汽车保险

杠

北汽模

塑
蔚来 蔚来汽车 * 北汽模塑内部数据

北汽模塑配套北京奔驰 EQE的保险杠总成产品整体价格较高，与北汽模塑

配套同为新能源车型的赛力斯问界的产品价格区间上限较为接近，配套 EQE产

品的价格区间下限低于赛力斯问界，主要系部分 EQE产品配置相对较低所致。

北汽模塑配套北京奔驰 E、GLC等车型的保险杠总成产品整体价格区间上限，

与模塑科技配套宝马、特斯拉的产品价格区间上限较为接近，价格区间下限略低，

主要系部分产品配置相对较低所致。

北汽模塑配套北京奔驰 C等车型的保险杠总成产品整体价格区间，与配套

蔚来的产品价格区间较为接近，不存在较大差异。

2）北汽越野

产品类型 供应商
关联方终端

客户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保险杠 北汽模塑 北汽越野
BJ40、BJ60、
BJ80 *

内部数据，为常规配置

量产产品的整套销售

价格

北汽模塑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向非关联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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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类型
供应商 产品型号/项目

主要配套车

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保

险杠
模塑科技 G**保险杠 吉利、极氪 1800-2100

模塑科技：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 2022年年报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北汽模塑配套北汽越野 BJ40、BJ60、BJ80等车型的保险杠产品整体价格区

间与下限，与模塑科技配套吉利、极氪的产品价格区间下限较为接近，价格区间

上限略高，主要系 BJ80产品定位较为高端，产品价格相对较高所致。

3）北京现代

产品类型 供应商
关联方终端

客户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保险杠 北汽模塑 北京现代 CN7C *
内部数据，为常规配置

量产产品的整套销售

价格

北汽模塑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向非关联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产品

类型
供应商 产品型号/项目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保

险杠
模塑科技 E**保险杠 上海大众等 1600-1620

模塑科技：关于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 2022年年报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北汽模塑配套北京现代 CN7C等车型的保险杠产品整体价格区间上下限，与

模塑科技配套上海大众的产品价格区间上下限较为接近，不存在较大差异。

（2）廊坊安道拓

廊坊安道拓向关联客户销售主要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供应商 终端客户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座椅骨架

总成
廊坊安道拓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 A、
GLA、GLB、
GLC

*
内部数据，为

量产产品整套

销售价格

廊坊安道拓同行业上市公司向非关联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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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供应商 终端客户
主要配套

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座椅

骨架总成
上海沿浦 赛力斯

赛力斯问界

M5、M7 2500-3000

上海沿浦：关于上海沿浦

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关于获得新项

目定点通知书的公告；销

售单价根据披露的募投

项目预计营业收入、产能

规模推算

廊坊安道拓关联销售的终端客户主要为北京奔驰，产品主要为整车座椅骨架。

如上表所示，廊坊安道拓配套北京奔驰的产品售价上限略高于上海沿浦向赛力斯

销售价格，主要系廊坊安道拓终端销售车型定位为豪华乘用车，对于产品用料、

工序精度、复杂度、功能配置等要求均较高，导致产品售价较高；廊坊安道拓配

套北京奔驰的部分产品售价低于上海沿浦向赛力斯销售产品的下限，主要系部分

产品功能相对简单，导致整体售价低于功能相对全面的上海沿浦向赛力斯销售的

相关产品。

（3）廊坊莱尼线束

廊坊莱尼线束向关联客户销售主要产品的价格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供应商 终端客户 主要配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套）
数据来源

汽车线束
廊坊莱尼

线束
北京奔驰

北京奔驰 GLC、北京奔

驰 C级、北京奔驰 E等
* 内部数据，为量产

产品整套销售价格

廊坊莱尼线束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向非关联客户销售产品的价格情况如

下：

产品

类型
供应商 终端客户

主要配

套车型

销售单价

（元/台
套）

数据来源

汽车线

束

沪光

股份
赛力斯

赛力斯

F1、F2
项目

5000-6600
沪光股份：关于昆山沪光汽车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

廊坊莱尼线束关联销售的终端客户主要为北京奔驰，产品主要为整套汽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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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廊坊莱尼线束的关联销售价格区间上限及下限与上市公司沪光股份披露的向

赛力斯汽车的销售价格区间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本结合报告期内非关联客户的拓展情况，分析各标的公司在业务获取方面

的独立性，本次交易是否将新增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1、结合报告期内非关联客户的拓展情况，分析各标的公司在业务获取方面

的独立性

（1）报告期内非关联客户的拓展情况

本次交易的各标的公司，均制定了积极的非关联客户开发计划，具体情况如

下：

标的公司 非关联客户拓展计划

北汽模塑
1、通过市场调研及各大整车厂走访，积极寻找潜在客户群体；

2、提升产品的优化和创新，丰富产品结构，提高产品供应能力。

廊坊安道

拓

1、聚焦京津冀地区主机厂，目前正在拓展小米等京津冀地区非关联客户；

2、未来会在维持现有业务结构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外部市场。

廊坊莱尼

线束

1、产品结构方面推动新产品新业务的拓展，重点推动适用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线

束市场；

2、重点深度挖掘小米汽车，并在小米汽车保供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其他新势力

汽车品牌。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已经获取了部分非关联客户的项目。其中，北汽模塑拓

展的非关联客户包括小米汽车、吉利汽车、理想、赛力斯、蔚来、长安汽车等，

廊坊莱尼线束拓展的非关联客户包括小米汽车等。

（2）各标的公司在业务获取方面的独立性

各标的公司均采用公开、公平的方式独立获取业务，直接与下游客户开展业

务合作。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与客户通过签订框架协议或合同、订单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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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客户结合自身需求对标的公司下达订单，标的公司具备独立面向市场获取

业务的能力。

2、本次交易是否将新增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1）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新增关联交易及占比

根据上市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及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

假设本次交易已于 2024年 1月 1日完成，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8月 2024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直接客户关联销售

——会计准则口径
17,055.98 198,588.01 28,250.51 370,563.46

直接客户关联销售

——北汽集团及其控制的
关联方口径

14,940.13 166,033.83 26,147.29 363,173.96

当期营业收入 214,278.21 570,627.75 422,742.79 926,474.24

关联销售占比

——会计准则口径
7.96% 34.80% 6.68% 40.00%

关联销售占比
——北汽集团及其控制的
关联方口径

6.97% 29.10% 6.19% 39.20%

直接供应商关联采购 10,090.30 39,006.78 13,803.11 38,883.41

当期营业成本 186,736.45 482,748.15 434,251.00 837,043.63

关联采购占比 5.40% 8.08% 3.18% 4.65%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新增部分关联交易，其中：（1）上市公司关

联采购占比上升，主要系北汽模塑因生产经营需要自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采购生产塑料粒子、雷达等原材料，以及自廊坊莱尼线束采购汽车线束等原

材料；（2）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占比上升，主要系各标的公司向北京奔驰销售所

生产的汽车零部件。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比例有所上

升，主要系生产经营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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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是否会新增严重影响独立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渤海汽车主要从事汽车活塞等汽车零部件相关业务，本次交易置入标的公司

从事保险杠、汽车座椅骨架、网关、控制器、汽车线束等汽车零部件相关业务，

与上市公司主业均处于汽车零部件行业，具有高度相关性，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

模块化供货能力。上市公司置入了盈利能力较好的业务，有助于为下游行业大型

知名整车厂商提供更加丰富的配套产品及服务，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新增的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具有公允性，具

体分析如下：

1）关联采购的公允性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新增关联采购主要为北汽模塑自北京鹏龙天创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及廊坊莱尼线束的原材料采购。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新

增的关联供应商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廊坊莱尼线束，其采购价格与

非关联供应商不存在重大差异，关联采购价格具有公允性。详见渤海汽车《关于

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申请的审核意见回复》问题 5之三、之“（一）北汽模塑向鹏龙天创、廊

坊安道拓向恺博座椅进行采购的交易背景、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采购价格与第

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以及问题 5之五、之“（一）报告期内各标的公

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占比情况，交易背景及合理性”。

2）关联销售的公允性

汽车零部件行业属于充分竞争市场，关联方企业与非关联方企业共同采用市

场化招采流程，多家供应商参与竞标，经过多轮报价，供需双方充分沟通协商，

能够确保价格的客观性和公允性。因此，相关销售遵循市场定价，具备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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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要新增对北京奔驰的关联销售，销售产品包括

保险杠、座椅骨架等。北京奔驰，其运营、采购均执行统一的供应商准入和选择

标准。戴姆勒集团采购体系分为跟随定点和本地化定点。跟随定点是戴姆勒集团

以全球化定点的方式确定零部件供应商，戴姆勒各地主机厂跟随全球定点；本地

化定点是戴姆勒各地主机厂在本地通过市场化采购定点，但本地供应商需符合戴

姆勒集团全球供应商体系要求。因此，北京奔驰零部件的最终定点采购价格受到

戴姆勒全球价格体系的约束，并需取得戴姆勒集团的确认，能够确保采购价格的

客观性和公允性。除上述关联销售外，上市公司亦新增北京奔驰作为终端客户的

交易，相关交易的定价模式与直接销售一致，共同遵守戴姆勒集团的全球价格体

系的约束，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同时，报告期内，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价格与非关联客户的销售价格具有公

允性，详见本回复问题 5之一、之“（三）各标的公司关联销售的定价原则，销

售价格与第三方价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渤海汽车建立了完善的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详细规定了公司关联交易的具体流程、定价方式等内容，从而确保关联交

易的规范性、定价公允性。

综上，本次交易不会新增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备考审阅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事宜，备考审阅会计师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 2024年及 2025 年 1-8 月的终端关联客户销售

明细并进行复核。

2、分析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终端关联客户关联销售占比增加的原因。

3、获取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了解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的具体流程、定价方式等。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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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备考审阅会计师认为：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终端关联客户销售占比增加具有合理性。

2、本次交易不会新增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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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2、关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

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1）2023 年、2024 年、2025 年 1-9 月上市公

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67,033.75 万元、422,742.79 万元和 236,747.30 万元，扣

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1,427.23 万元、-127,780.10 万元和-5,351.56 万元，其

中 2024 年巨额亏损主要由德国子公司导致；（2）上市公司 2025 年因德国子公

司出表导致超额亏损转回。

请公司披露：（1）结合历史期间主要财务数据，分析上市公司境内外业务

发展情况，近年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行业变动趋势，上市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2）2024 年、2025 年德国子公司事项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

响，相关会计处理的准确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历史期间主要财务数据，分析上市公司境内外业务发展情况，近

年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行业变动趋势，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一）结合历史期间主要财务数据，分析上市公司境内外业务发展情况，

近年持续亏损的具体原因

渤海汽车 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项目 2025 年 2024年 2023年

境外公司业务

营业收入 32,006.57 145,209.16 194,562.40

营业成本 30,812.49 190,479.09 197,970.64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928.66 -121,307.42 -17,802.82

境内公司业务

营业收入 279,498.23 277,889.85 273,493.78

营业成本 241,628.68 244,128.13 233,154.24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9,019.83 -6,472.68 -3,6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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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抵消金额

营业收入 - -356.22 -1,022.43

营业成本 - -356.22 -1,022.43

渤海汽车合并

营业收入 311,504.80 422,742.79 467,033.75

营业成本 272,441.17 434,251.00 430,102.45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9,948.49 -127,780.10 -21,427.23

1、2023年度

渤海汽车 202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21,427.23万元，其中德

国子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7,802.82万元，占比为 83.09%，为渤海

汽车2023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境内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3,624.41

万元，占比为 16.91%。

（1）境外公司业务

渤海汽车德国子公司主要业务为铝制结构件，2023年德国子公司受益于德

国汽车销量回暖，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1.93%，但由于受到俄乌冲突持续、欧洲

通胀加剧、欧洲经济走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德国子公司原材料成本、能

源成本、人工成本和利息费用等全面上涨，同时由于下游整车客户也面临着同样

的压力，德国子公司无法有效的将增加的成本费用向下游客户传递；此外德国子

公司大力发展新业务和新产品，新产品集中上线试制、设备换型频繁，对运营效

率、质量和成本控制等造成一定影响，导致成本费用增加，经营亏损。

（2）境内公司业务

2023年境内公司亏损主要在于铝制结构件产品。子公司滨州轻量化加速业

务转型发展，着力提升量产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推动比亚迪超级混动缸体、奇瑞

新一代混动缸体产能提升及产品交付，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22.97%。滨州轻量化

在巩固发展传统缸体及壳体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能源汽车车身结构件产

品的开发力度，获得了北汽蓝谷新车型享界的减振塔和车身纵梁、北京奔驰

MBEAM平台车身结构件等项目的定点。不过由于滨州轻量化增量发展业务和产

品处于产能及良品率爬坡阶段，尚未达到规模效应，厂房及设备等资产折旧摊销

金额较高，单位产品固定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滨州轻量化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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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市公司借款规模较大、财务费用较高，2023年度上市公司财务费

用为 4,617.33万元，增加了上市公司亏损。

2、2024年度

渤海汽车 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127,780.10万元，其中

德国子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121,307.42 万元，占比为 94.93%，为

公司 2024 年度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境内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6,472.68万元，占比为 5.07%。

（1）境外公司业务

德国子公司巨额亏损一方面是受俄乌冲突持续、德国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原

材料、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及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订单和营业收

入下降，亏损额不断扩大，2024年德国子公司经营亏损 36,689.30万元。另一方

面由于德国子公司申请破产导致财务报表编制基础变更为非持续经营假设基础

而调整的资产减值 45,063.30万元、客户潜在赔偿及员工遣散费等 39,511.68万元，

共计 84,574.98万元，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子公司的亏损。

（2）境内公司业务

2024年境内公司亏损主要在于轮毂产品。子公司泰安启程由于产品主要出

口美国售后市场，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市场需求低迷以及主要客户WPR重

组的影响，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原材料铝价上涨，且泰

安启程为应对行业困境，集中力量开发新客户和新产品，由于新产品工艺复杂，

一次成型合格率较低，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增加，多方面因素造成泰安启程亏损的

局面。

此外，上市公司借款规模较大、财务费用较高，2024年度上市公司财务费

用为 8,228.20万元，增加了上市公司亏损。

3、2025年度

渤海汽车 2025年度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9,948.49 万元，其中德国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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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非后净利润为-928.66 万元，占比为 9.33%。境内公司扣非后净利润为

-9,019.83万元，占比为 90.67%，为渤海汽车 2025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1）境外公司业务

德国子公司收入、成本及亏损大幅度减少，主要是由于德国子公司 BTAH

和渤海国际分别于 2025年 4月 19日、7月 14日收到了哈勒（萨勒）地方法院

的裁定书。根据《德国破产法》的规定，哈勒（萨勒）地方法院裁定对 BTAH

和渤海国际财产实行临时管理，并指定了临时破产管理人。自法院指定破产管理

人之日起，渤海汽车分别失去对 BTAH和渤海国际的控制权，BTAH和渤海国际

不再纳入渤海汽车合并范围。境外业务的亏损主要来源于德国子公司出表前的经

营亏损。

（2）境内公司业务

在铝制结构件产品方面，子公司滨州轻量化受汽车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2025年销量及产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滨州轻量化本期收入减少。

此外，持续处于高位的铝等原材料价格，以及新增设备陆续投入使用导致资产折

旧金额较高，使得滨州轻量化产品单位成本增长，导致滨州轻量化发生亏损。

在轮毂产品方面，子公司泰安启程依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市场需求低迷的

影响，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持续处于高位的原材料也对泰安启程的盈利能

力有较大影响。综合考虑各方面影响，泰安启程多措并举，持续加强轮毂业务的

市场开拓和成本管理，虽然本期泰安启程依然处于亏损状态，但经营情况已较上

年度大幅改善。

（二）是否符合行业变动趋势，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度，渤海汽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主营业务

2023年度扣

非后归母净

利润

2024年度扣

非后归母净

利润

2025年度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2024年
变动

2025年变

动

金鸿顺
[603922]

汽车车身和底盘冲压零部件

及其相关模具的开发、生产与

销售。

-5,269.69 -2,603.09 1,411.14 2,666.61 3,2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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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丰奥

威
[002085]

汽车金属部件轻量化业务及

专业通用飞机制造业务
63,849.44 55,714.09 60,268.18 -8,135.35 10,368.75

金麒麟
[603586]

研发、制造、销售、维修:摩擦

材料、制动产品、垫片、传感

器、传感线、滤清器、机床设

备、模具、汽车零部件、汽车

养护品及所需原材料、零配件

等

14,208.92 9,353.58 12,644.54 -4,855.34 3,290.96

继峰股

份
[603997]

汽车内饰件及其系统，乘用车

座椅以及道路车辆、非道路车

辆悬挂驾驶座椅和乘客座椅

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22,212.79 -54,808.68 41,126.88 -77,021.47 95,935.56

渤海汽

车
[600960]

活塞及组件、轻量化汽车零部

件、汽车轮毂、汽车空调、减

振器、油箱等多个产品的设

计、开发、制造及销售等

-21,427.23 -127,780.10 -9,948.49 -106,352.87 117,831.60

注 1：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公开披露的 2023、2024年度报告及 2025年度三季报、2025 年年度报告；

注 2：公司所属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该行业上市公司众多，但细分领域均有不同，故查询主营业务较为相

近的公司列示。

注 3：金鸿顺、万丰奥威尚未披露 2025 年年报数据，暂以 2025 年 1-9 月净利润及同期变动数据列示。

由上表，2023年至 2025年，金鸿顺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呈上涨趋势，主要系

产品结构调整，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占比增加。而渤海汽车 2023年至 2025年扣非

后归母净利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万丰奥威、金麒麟、继峰股份等可比

公司保持一致，符合行业变动趋势。

渤海国际和 BTAH 的资产、业务等均在境外，与渤海汽车国内的业务、财

务相独立，渤海汽车国内的活塞业务、轻量化业务、轮毂等业务发展时间较长，

生产经营独立，业务体系完整，具备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体系，包括设备、

厂房等固定资产和专利等无形资产，多年来积累了自身优势的客户群体和销售渠

道，渤海汽车国内业务尤其是活塞业务目前已具备较强的行业地位。渤海汽车境

内活塞业务、轻量化业务、轮毂等业务 2023年、2024年及 2025 年实现的营业

收入分别为 273,493.78 万元、277,889.85 万元及 222,398.84 万元，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分别为 230,321.30万元、240,502.06 万元及 209,219.98 万元，具有良好

的持续经营能力。

渤海国际和 BTAH持续处于亏损状态，其破产有利于减少损失、减轻负担，

从而有利于渤海汽车长期经营和整体良性发展，从上述角度，德国子公司破产将

提高渤海汽车整体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从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6-3-2-20

本次交易完成后，渤海汽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规模将

大幅度提高，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将有利于增强渤海汽车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

利能力，具体指标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8 月 31 日/2025 年 1-8 月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资产合计 635,737.22 1,170,452.66 741,022.58 1,233,002.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79,903.37 522,562.59 347,550.23 500,167.89

营业收入 214,278.21 570,627.75 422,742.79 926,47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187.12 47,148.69 -126,373.04 -84,457.79

二、2024年、2025年德国子公司事项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相关会计

处理的准确性

（一）2024年度

渤海汽车 2024 年度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2024 年净利润金额（万元）

德国子公司

经营亏损 -36,689.30

因报表编制基础变更计提资产减值 -45,063.30

因报表编制基础变更负债调整 -39,511.68

小计 -121,264.28

境内子公司 经营亏损 -4,800.60

合计 -126,064.88

由上表，渤海汽车 2024 年净利润为-126,064.88 万元，其中德国子公司净

利润为-121,264.28 万元，占比为 96.19%，为公司 2024 年度巨额亏损的主要原

因。境内公司净利润为-4,800.60 万元，占比为 3.81%。

1、德国子公司事项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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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子公司 2024 年度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2024 年净利润金额（万元）

德国子公司

经营亏损 -36,689.30

因报表编制基础变更计提资产减值 -45,063.30

因报表编制基础变更负债及其他调整 -39,511.68

合计 -121,264.28

德国子公司 2024 年度经营亏损主要是受俄乌冲突持续、德国汽车销量不及

预期、原材料、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及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订

单和营业收入下降，产品毛利下降，亏损额增加。

德国子公司由于受到不可预测且不可控事件影响，导致其触发德国破产条件，

渤海国际作为特殊目的公司，系收购 BTAH 设立的持股平台，二者之间存在紧

密关联关系，渤海汽车为维护股东权益，作出德国子公司渤海国际和 BTAH 申

请破产的决议。依据《德国破产法典》、《德国注册会计师协会（IDW）关于会计

核算的立场声明-背离持续经营假设对商法规定的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及国际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024年度渤海国际和 BTAH财务报表须改按非持续经营

假设基础编制。此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

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表明持续经营假设不再适用的，企业不应当在持续经营基础上

编制财务报表。故德国子公司渤海国际和 BTAH须将持续经营假设基础改为非

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下的会计处理。

根据《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0〕第 4 号—非

持续经营的审计关注》：对于尚未开始清算的非持续经营企业，其资产改按清算

价值计量，负债改按预计的结算金额计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

2024》规定：企业处于非持续经营状态时，应当采用清算价值为基础编制财务

报表。在非持续经营假设基础下，德国子公司渤海国际和 BTAH 按照清算价值编

制财务报表导致公司业绩发生较大变化。

渤海国际账面仅有长期股权投资（BTAH）、贷款、货币资金等科目，由持续

经营改为非持续经营，对公司报表科目及金额的影响主要由 BTAH 产生，具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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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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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减值

1）渤海汽车管理层聘请安永资产评估（上海）有限公司出具对 BTAH“非可

持续经营假设下的审计报告所涉及其基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合并口径内部资

产清算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范围为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根据评估结果，对资

产减值调整的事项及金额如下：

调整事项 调整金额（万欧元） 人民币金额（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352.17 2,714.0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减值 15.84 122.05

固定资产减值 3,256.65 25,097.63

存货减值 755.78 5,824.44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 266.33 2,052.48

在建工程减值 376.18 2,899.08

无形资产减值 76.77 591.61

合计 5,099.71 39,301.33

2）非持续经营下，BTAH 使用权资产预计不会带来收益，以清算价值 0为基

础，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时点保留 2025 年 1-3 月的折旧金额，计提资产使用

权资产减值损失 487.98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3,760.63 万元。

3）2018 年渤海汽车收购 BTAH 产生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评估增值，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将其按照清算价值为 0，全部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59.69 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 2,001.34 万元。

综上，非持续经营假设下，BTAH 计提资产减值共计 45,063.30 万元。

（2）负债及其他调整

基于非持续经营假设下，负债及其他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事项 调整金额（万欧元） 人民币金额（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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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遣散补偿 1,249.50 9,629.37

Schlote 2024 生产能力补偿 130.00 1,001.85

亏损合同 -656.00 -5,055.51

潜在客户赔偿 4,223.20 32,546.41

投资承诺 380.38 2,931.46

其他调整 -200.07 -1,541.89

合计 5,127.01 39,511.69

基于非持续经营假设下，德国子公司计提潜在客户赔偿、员工遣散补偿等

产生的负债及其他调整为 39,511.69 万元，进一步加剧了公司的亏损。

2、境内公司经营情况

2024 年境内公司亏损主要在于轮毂产品。子公司泰安启程由于产品主要出

口美国售后市场，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市场需求低迷以及主要客户 WPR 重

组的影响，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原材料铝价上涨，且

泰安启程为应对行业困境，集中力量开发新客户和新产品，由于新产品工艺复

杂，一次成型合格率较低，导致主营业务成本增加，多方面因素造成泰安启程

亏损的局面。

此外，渤海汽车借款规模较大、财务费用较高，2024 年度渤海汽车财务费

用为 8,228.20 万元，增加了渤海汽车亏损。

（二）2025年度

渤海汽车 2025 年 1-9 月经营情况如下：

公司 项目 金额（万元）

渤海汽车

经营净利润 -3,012.95

德国子公司破产事项影响金额 24,114.25

合并净利润 21,101.30

归母净利润 21,0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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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金额 26,364.51

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5,351.56

由上表，渤海汽车 2025 年 1-9 月净利润 21,101.30 万元，扣非后归母净利

润-5,351.56 万元，其中德国子公司破产事项影响金额 24,114.25 万元。

1、德国子公司事项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渤海汽车董事会决议通过德国子公司渤海国际及 BTAH 申请破产，渤海国际

及 BTAH 于 2024 年度均改按非持续经营假设基础纳入渤海汽车 2024 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中。德国子公司的破产在渤海汽车境内母公司层面，担保责任履约义务、

经营借款及长期股权投资，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减值计提情况如下：

项目 计提科目 金额（万欧元） 金额（万元）

对渤海国际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 资产减值损失 6,010.00 47,750.98

为渤海国际提供担保贷款全额计提减值 信用减值损失 5,000.00 37,628.50

为渤海国际提供股东借款及利息收入全

额计提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2,859.84 21,522.30

合计 13,869.84 106,901.77

德国子公司 BTAH和渤海国际分别于 2025年 4月 19日、7月 14日收到了

哈勒（萨勒）地方法院的裁定书。根据《德国破产法》的规定，哈勒（萨勒）地

方法院裁定对 BTAH和渤海国际财产实行临时管理，并指定了临时破产管理人。

自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之日起，渤海汽车分别失去对 BTAH和渤海国际的控制

权，BTAH和渤海国际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09年第 1

期）》（会计部函[2009]48号），对于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已在利润表内确认的子公

司超额亏损，在转让该子公司时可以将转让价款与已确认超额亏损的差额作为投

资收益计入当期合并利润表。渤海国际（合并口径）形成的超额亏损（“超额亏

损”是指企业经营资不抵债情况下，所有者权益合计数低于零的负数额）在 2025

年度形成投资收益，同时渤海汽车 2024年度计提的减值损失将反映在 2025年度

的财务报表中，冲减渤海国际因出表而转回超额亏损形成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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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子公司渤海国际及 BTAH破产清算对 2025年度渤海汽车合并报表影响

金额如下所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2024年末渤海国际（合并）累积未分配利润转回 142,533.33

渤海汽车对渤海国际长期股权投资全额减值 -47,750.98

渤海汽车为渤海国际提供股东借款及利息收入形成实际损失 -28,673.04

渤海汽车为渤海国际提供借款担保形成实际损失 -41,995.06

合计 24,114.25

渤海汽车依据相关准则要求，对德国子公司破产事项进行处理，相关会计处

理准确。

2、境内公司经营情况

在铝制结构件产品方面，子公司滨州轻量化受汽车行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2025 年 1-9 月销量及产品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滨州轻量化本期收入

减少。此外，持续处于高位的铝等原材料价格，以及新增设备陆续投入使用导

致资产折旧金额较高，使得滨州轻量化产品单位成本增长，导致滨州轻量化发

生亏损。

在轮毂产品方面，子公司泰安启程依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市场需求低迷

的影响，导致订单减少、收入下降，叠加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位，导致 2025 年

1-9 月泰安启程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备考审阅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事宜，备考审阅会计师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访谈上市公司境内子公司相关负责人员，了解上市公司境内业务各业务

板块的经营发展情况；

2、访谈了解德国子公司近年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持续亏损的原因。

3、获取上市公司各业务板块的收入、成本明细，分析不同业务板块的经营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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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汽车零部件行业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与同

行业趋势是否一致；

5、查阅《备考审阅报告》，计算相关财务指标，分析本次资产重组对上市

公司的影响；

6、访谈上市公司相关负责人员，了解上市公司 2025年对由于德国子公司破

产，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导致的超额亏损转回的会计处理以及依据；

7、复核德国子公司超额亏损转回的金额的计算明细。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备考审阅会计师认为：

1、上市公司近年来持续亏损，主要系德国子公司受俄乌冲突持续、德国汽

车销量不及预期、原材料、劳动力和能源价格及供应链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

亏损金额较大所致；剔除德国子公司破产事项的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情况与同行

业变动趋势不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况；上市公司境内业务保持稳定，德国子公司

的破产有助于其减轻负担，从而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上市公司对德国子公司破产事项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相关会计处理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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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渤

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核查意见的签字盖章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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